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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經濟部能源署。 

貳、案   由：經濟部能源署再生能源設置推廣組組長林

文信因涉力暘集團光電案，遭檢察官於

113年4月26日以圖利罪嫌起訴，該署未依

「經濟部及所屬機關(構)處理涉嫌弊案

人員行政責任注意事項」規定落實行政調

查，率以召開考績委員會檢視起訴書之方

式，遽認林員無違法事證，嗣因外界質疑

「涉弊官員審光電案恐上下其手」，該署

方於113年9月4日倉卒調整其職務，致使

林員於檢察官起訴後至調整職務前，仍主

持該署光電會議多達13件，並承辦與光電

業務有關之電業籌設許可、施工許可等多

件公文，該署對於涉弊高階主管人員怠於

調整職務，影響機關之公正、中立、客觀

形象，核有怠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經濟部能源署(下稱能源署)前組長林文信因涉力暘

集團光電案，遭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(下稱臺南地檢署)

於民國(下同)113年4月26日以犯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嫌

提起公訴、同年5月8日作成起訴書，嗣因媒體於113年8

月25日報導林文信涉弊，卻於同年7月31日主持跟光電相

關的審查會議，質疑「涉弊官員審光電案恐上下其手很

不恰當」等情。林文信涉嫌圖利案，其個人與相關機關

所涉行政違失責任已由本院另案調查處理中，並非本案

調查範圍，本案僅調查能源署對於涉案人員是否妥適調

整職務及有無就林員涉弊部分進行行政調查，先予敘明。

本案經調閱相關卷證資料，並分別詢問林文信與能源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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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長等人，調查發現，能源署於林文信遭檢察官起訴後，

未落實行政調查，且怠於調整其職務，已影響機關之公

正、中立、客觀形象，確有怠失，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

善。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： 

一、能源署再生能源設置推廣組組長林文信因涉力暘集

團光電案，於113年4月26日遭檢察官以圖利罪嫌起

訴，雖林員尚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，惟經濟部基於

防弊之考量，於「經濟部及所屬機關(構)處理涉嫌弊

案人員行政責任注意事項」明定，機關對於涉案人員，

至遲應於檢察官起訴後15日內完成行政調查，並視個

案情節需要，予以調整職務，經查該署未落實行政調

查，率以召開考績委員會檢視起訴書之方式，遽下判

斷，認檢察官起訴書缺乏林員犯罪事實的具體證據，

而未迅即調整林員職務，處置失當。 

(一)經濟部為強化該部及所屬機關(構)人員紀律，對涉

嫌觸犯刑事案件之所屬公務員檢討其行政責任，特

訂定「經濟部及所屬機關(構)處理涉嫌弊案人員行

政責任注意事項」。102年11月21日修訂之上開注意

事項第2點規定：「各機關（構）對於所屬人員涉案

違失事證明確者，應即檢討其行政責任，涉及刑事

責任者並移送司法機關偵辦。除前項情形外，所屬

機關（構）對於涉案人員至遲應於檢察官提起公訴、

緩起訴或不起訴處分時，依相關規定於十五日內完

成其行政責任之檢討。」第3點第1項規定：「各機關

（構）首長對涉案人員，得視個案情節需要，予以

調整職務或其他防弊處置。」 

(二)經查能源署再生能源設置推廣組組長林文信因涉力

暘集團光電案，遭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犯貪污治罪

條例圖利罪嫌於113年4月26日提起公訴、5月8日作

成起訴書，該署並未對林文信所涉案件進行行政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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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並提出調查報告，逕於113年5月7日、6月5日兩度

召開考績委員會(下稱考績會)討論，前次考績會決

議請林文信收到正式起訴書後，再召開考績會，第

二次考績會則由各與會委員檢視起訴書，並請林文

信提出說明後，決議：「經檢視目前起訴書列舉林員

所涉圖利犯行謀議及實施行為，尚屬基於職務職責

之合理必要程序及作為，且未發現明顯足資判定違

法或行政疏失之具體證據，爰擬俟法院正式判決確

定犯罪事實後，如有行政疏失具體事證再予以行政

責任議處」，對於林文信遭起訴後，是否適宜繼續擔

任再生能源設置推廣組組長職務，未予檢討。 

(三)經查檢察官係起訴林文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

項第4款之公務員對監督事務圖利罪，林文信之罪

責是否成立，固應以司法判決為斷，惟刑事案件難

於短期內判決確定，涉案公務員所屬服務機關於司

法判決確定前，對於涉案公務員仍應確實檢討調整

其職務，尤其高階主管人員更應使其於職務上避免

有繼續接觸或處理與其貪瀆案件相關業務之可能，

方符合經濟部訂定「經濟部及所屬機關(構)處理涉

嫌弊案人員行政責任注意事項」要求所屬機關(構)

對於涉案人員予以調整職務或其他防弊處置之宗

旨。能源署率以召開考績會檢視起訴書之方式，取

代行政調查報告，已有可議，又以考績會決議遽下

判斷，認檢察官起訴書缺乏林員犯罪事實的具體證

據，而未檢討應否對林文信調整職務，處置失當。 

二、能源署因媒體報導「涉弊官員審光電案恐上下其手」，

拖延逾4個月，始於113年9月4日倉卒調整林員職務為

專門委員，致使林文信於檢察官起訴後至調整職務

前，仍主持該署光電會議多達13件並經辦與光電業務

有關之電業籌設許可、施工許可等多件公文，林文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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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涉嫌光電弊案遭檢察官起訴，卻以光電業務組長身

分主持光電會議及承辦光電業務，影響行政機關之公

正、客觀、中立形象，顯有未洽。 

(一)媒體於113年8月25日報導「涉弊官員審光電案恐上

下其手」，引發外界質疑，能源署方於113年9月3日

簽呈經濟部，請該部核准免除林文信組長職務(簡

任十一職等)，於翌(4)日核發派令將其職務調整為

專門委員(簡任十職等)。 

(二)經查林文信擔任能源署再生能源設置推廣組組長之

職掌業務包括：太陽光電政策規劃及推廣、太陽光

電設備認定及相關電業籌設許可等，有該署112年9

月26日訂定之組織設計表可稽。林文信於檢察官起

訴後，調整職務為專門委員之前，其雖未主持媒體

報導所稱113年7月31日之光電會議（該次會議開會

通知單記載主持人為林文信，惟當日係由他人代理

主持），惟林文信於本院113年9月6日詢問時，坦承

其確實曾主持與光電有關之會議計達13件，並曾承

辦與光電業務有關之電業籌設許可、施工許可等多

件公文。林文信因涉嫌光電弊案遭檢察官起訴，卻

以光電業務組長身分主持光電會議及承辦光電業

務，影響行政機關之公正、客觀、中立形象，顯有

未洽。 

綜上所述，能源署再生能源設置推廣組組長林文信

因涉力暘集團光電案，於113年4月26日遭檢察官以圖利

罪嫌起訴，該署未依「經濟部及所屬機關(構)處理涉嫌

弊案人員行政責任注意事項」規定落實行政調查，率以

召開考績會檢視起訴書之方式，遽認林員尚無違法事證，

而未調整其職務，嗣因媒體於113年8月25日報導「涉弊

官員審光電案恐上下其手」，方於同年9月4日倉卒調整林

員職務，此時距檢察官起訴日已逾4個月，致使林文信於



5 

 

檢察官起訴後至調整職務前，仍主持該署光電會議多達

13件，並承辦與光電業務有關之電業籌設許可、施工許

可等多件公文，能源署對於涉弊高階主管人員怠於調整

其職務，影響機關之公正、中立、客觀形象，核有怠失，

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，

移送經濟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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